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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德國政治學家格舍夫斯基（Johannes Gerschewski）所提出的分析

框架，即實現政體穩定需要合法性（legitimation）、精英吸納（co-optation）和社會

控制能力（repression）三個必要條件，並以澳門和新加坡、澳門和香港兩組比較

案例進行分析，從比較政治的角度去解釋澳門為何在回歸後仍能維持一個穩定的

威權政體。本文認為回歸後港澳在政體穩定上的差異，是因為澳門和新加坡一樣

滿足了上述三個實現政體穩定的必要條件，而香港則在社會控制能力一項上有所

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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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聞媒體報導中，香港和澳門經常以「港澳」的形式並列出現。背後原

因顯而易見：兩個城市有着相鄰的地理位置、基本相同的語言和相似的傳統

文化，都是實行「一國兩制」的特區。但從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港澳的差異

則非常明顯。澳門早於1976年頒布的《澳門組織章程》開始，部分立法會議員

就已經由直接選舉產生；香港立法局要到1991年才實行地區直選。然而，與

「民主化」一直是香港政治發展的主軸不同，澳門的政治改革處於一種停滯的

狀態。上述的差異甚至以成文的方式在《基本法》中體現：《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第四十五條訂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

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

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第六十八條訂明「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

選產生的目標」；《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對應的第四十七條和第六十八條並

沒有相同的「雙普選」承諾。正因為如此，和回歸後香港社會為了爭取民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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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地處於躁動不安的狀態不同，澳門社會相較之下似乎顯得特別和諧1。

用比較政治的術語來表達的話，即澳門作為一個政體比香港更加穩定。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政體穩定（regime stability）是近二十年比較政治學研

究裏特別受關注的題目，但對於何謂「政體穩定」，學界並沒有一個公認的定

義。總的來說，一般用於指代威權政體處於以下一種狀態：第一，在沒有發

生民主轉型的情況下，存在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領導人）；第二，社會沒有

對既有政治制度發起挑戰（通常以革命或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的形式）。從政體

類型來看，澳門和香港均屬於所謂的「混合政體」（hybrid regime）：混合政體是

威權政體（authoritarian regime）的一種子類型，特點是同時兼具威權和民主的

要素2。比如澳門立法會中雖然部分議員由民選產生，但普通市民被排除在

行政長官的選舉過程之外。同時，由於根據《基本法》，行政長官必須得到中

央政府的任命，因此能夠體現兩地政體穩定差異的是上述第二點。澳門的遊

行示威的頻率和總量肯定無法和香港相比：2014年發生的參與人數高達二萬

人的「反離補」遊行雖然顯示澳門也有出現大規模社會運動的可能，但「反離

補」遊行針對的只是一項具體的政府法案（《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

要官員的保障制度》，即《離補法》），並不包含政治改革方面的訴求（事實上，

澳門回歸以來從未出現過像香港「雨傘運動」一樣的以政治變革訴求為主的社

會運動）。是甚麼原因使港澳兩地在政體穩定上出現顯著差異呢？本文嘗試運

用威權政治的理論框架，給澳門的政體穩定提供一個初步的解釋，核心觀點

是澳門之所以能長期維持政體穩定，是因為滿足了實現這一目的的三個基本

必要條件。在下面的部分，筆者將運用比較案例分析論證這一研究命題。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在第一部分，筆者討論為何既有研究無法充分解

釋澳門的政體穩定，因而需要從比較政治的角度尋找新的答案；第二部分討

論威權政治分析政體穩定的兩種研究視角，解釋本文為何要採用德國學者格

舍夫斯基（Johannes Gerschewski）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為研究方法和案例的

選擇依據；第四部分為比較案例分析，最後為研究結論。

一　既有研究的不足

澳門政治制度的一大特點是存在數量龐大的社會團體。據統計，直至

2012年，澳門有5,585個社團，如果不考慮外來務工人口的話，澳門本地居民

當時只有大約57.67萬人，平均每一萬人就有約97個社團3。傳統觀點因此一

般把澳門的政治制度形容為「法團主義」（corporatism）。按照史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的經典定義，「法團主義」是「一種利益表達的系統，組成該系統的

單位被編入有限數量的、單一的、強制性的、沒有競爭性的、有等級秩序的、 

功能迥異的範疇中，國家承認或特許（如並非由國家創建）這些單位，並刻意

假定它們在各自代表的範疇中有壟斷地位，以換取國家能有把握地監察它們

的領袖選拔，以及訴求與支持的發聲」4。

「法團主義」雖然較好地描述了澳門的國家—社會關係，但在實際運作中

和上述的定義存在兩點區別。首先，回歸前澳葡政府對公共物品的供給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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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學術論文 不足，於是不同社團至今在諸如醫療和教育等方面承擔了大量本應由政府承

擔的責任。比如由民間於1871年創立的帶有慈善性質的鏡湖醫院，仍然是澳

門兩間主要綜合醫院之一（另一間為公立的仁伯爵綜合醫院）5。1965年政府

主辦的教育機構僅佔4.2%，直至2000年，只有18.5%的教育機構屬於公立6。 

其次，一般認為在澳門承擔着利益代表和反饋功能的是三大社團：澳門中華

總商會、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和澳門工會聯合總會7。雖然這些所謂「大」社

團相對於其他「小」社團的優勢主要是在於擁有充裕的競選資源和社會服務能

力，但它們之所以能作為某個社會群體的利益代表，不是基於人為的賦權，

而是在長期歷史過程裏和澳葡政府建立了較好的合作關係的結果8。它們和

同一領域內的其他社團也不是一種「自上而下」領導的層級關係。

總括而言，回歸前的澳門在政府、社團和社會三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婁勝

華所謂的「相互賦權」的關係9。澳葡政府由於在合法性（legitimation）和國家

能力（state capacity）方面存在較大缺陷，因此必須借助社團的力量才可能管治

一個以華人為多數的社會。普通市民可以通過社團作為代表和政府進行談判

和協商，保障自己的利益。這使得社團某程度上同時有了約束政府專斷權力

和社會動員的能力，也使得澳門社會自二十世紀開始就處於一種非常穩定的

政治秩序bk。

僅僅從澳門自身的歷史進程來看，上述解釋確實具有較強的說服力。但

如果從比較政治角度來分析澳門的政體穩定，既有研究結論並非沒有問題。在 

威權政治理論看來，所謂「澳門特色法團主義」只是一種精英吸納（co-optation）

的手段，港英政府在香港也運用了類似的管治策略，港澳《基本法》在設計上

也是希望延續殖民政府時期的政治制度。但正如方志恆的研究所示，香港的

政治不穩定至少可以部分歸咎於回歸後精英在政府和社會之間的中介功能失

效bl。類似中介功能失效的情況同樣存在於澳門，之前提及的「反離補」遊行

的發生就是一個例子。「澳門特色法團主義」於是就會遭遇解釋上的邏輯衝

突，因為同一條件不能同時得到成功和失敗的結果，所以必然存在其他條件

使港澳在政體穩定上發生差異。較為合理的做法是把精英吸納視為實現政體

穩定的必要條件，在這基礎上再尋找其他必要條件。換言之，需要一個新的

理論分析框架。

二　分析政體穩定的兩種視角

隨着近年威權政治研究的推進，學界對於威權政治的運作邏輯有了更多

認識，明白到威權政體需要一些必要的條件方能維持一個較為穩定的政治秩

序。這些基本的必要條件包括：精英吸納、社會控制能力（repression）和合法

性。下面筆者簡單地回顧這三個條件的由來。

政治學家在二十一世紀對威權政體重新產生興趣的一個重要背景是所謂

的「第三波民主化」後，人類歷史並未如政治學者福山預期般終結於民主政體。 

根據馬加羅尼（Beatriz Magaloni）和克里切利（Ruth Kricheli）的統計，在2005年 

全球仍然有接近一半國家不屬於民主體制bm。於是政治學家開始思考這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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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國家為何能夠存活下來，其中德馬士奎特（Bruce B. de Mesquita）等人提出

甚有影響力的「推選人理論」（selectorate theory）。該理論認為無論是民主還是

威權政體的領導人，均需要在社會上有一定數量的支持者才可能執政。兩種

政體需要的支持者不是「質」而是「量」上的差異，因為理論上民主政體中全社

會的成員都有資格選擇領導人，但在威權政體，推選領導人的資格只為少數

人擁有（通常是精英），威權政體的領導人因此會有激勵通過私人物品（例如金

錢、參與政府決策的機會）去收買精英的忠誠，並把提供給普通人的公共物品

的數量盡可能降低，從而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bn。於是，威權政體的基本生

存策略就變成剝削大多數、收買少數。問題是這樣的生存策略將無可避免 

引發佔社會多數的普通人的反抗，當不滿到達一定程度，就可能引發「阿拉伯

之春」之類的政治革命bo。

斯沃利克（Milan W. Svolik）進一步把威權政體的存活策略概括為兩個問

題：針對少數精英的「分權問題」和針對多數人的「社會控制問題」bp。既有研

究對於上述兩個問題已經作出了相當程度的探討。例如甘地（Jennifer Gandhi）

等人的研究在分析威權政體立法機構的功能時，就指出這些機構的存在有助

解決精英分權的難題，立法機構也為收買政敵提供了平台bq。至於社會控制

方面，列維茨基（Steven Levitsky）和韋（Lucan A. Way）認為存在「高強度控制」

和「低強度控制」兩種基本形式：前者指諸如軍隊鎮壓等造成大範圍死傷的暴

力行為；後者則相對隱蔽，因為它只針對少數異議者，而且往往運用監視、

恐嚇和經濟制裁之類的非暴力手段br。不過對於社會控制的效果，研究者並

沒有取得一致的結論，它既有可能延長領導人的在位時間，亦可能激發更多

示威和遊行bs。概言之，既有研究同意愈能有效解決「分權問題」和「社會控制

問題」的威權政體，就愈可能存活更久。

雖然相較於民主政體，是否通過合乎程序的方式取得權力，對於威權政

體而言似乎不是需要關心的事情，但針對一些長壽的威權政體（例如中國和新

加坡）的研究顯示，通過經濟績效維持較高的合法性對於維護政權穩定是有幫

助的bt，一些新近研究於是開始重新審視合法性的問題，比如格舍夫斯基

2017年就在《當代政治》（Contemporary Politics）上主編了一期專刊，討論當代

威權政體獲取合法性的策略ck。

在具體操作上，如何分析上述三個實現政體穩定的必要條件，又有兩種

不同的視角。第一種視角可以形容為單變量思維，關心的是某個單一變量對

威權政體穩定的影響。以單變量思維對上面三個政體穩定的必要條件進行分

析時，就可以轉化為很多威權政治研究常見的問題，比方說「經濟績效能否提

高社會對威權政體的政治信任？」、「立法機構的存在是否有助威權政體的存

活？」、「社會控制能力的高低是否有助降低威權政體領導人被更替的機會？」

由於這些問題非常適合運用統計推斷方法進行驗證，因此可以說單變量思維

是目前威權政治研究中的「主流」分析視角。然而，它無法很好地回答本文的

研究問題：第一，本文關心的不是某個變量「多一分或少一分」對港澳政體穩

定的影響，而是造成港澳政體穩定差異的原因，這就要求研究者必須對案例

充分熟悉，這點通常是量化分析方法的弱項。第二，正如之前已經提及，精

英吸納作為維持政體穩定的常用策略在港澳得到了不同的效果，說明結果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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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學術論文 異可能不是由單一變量而是由多個變量共同決定，單變量思維無法解決這樣

的問題。第三，政體穩定是一個成因複雜的社會現象，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單

一變量充分解釋，筆者個人是抱有一定疑問的。

本文採用第二種視角，即一種相對「小眾」的「條件組合」思維（configura-

tional thinking）進行分析cl。由於相對於以統計推斷為主的第一種分析視角，

運用這種方法研究威權政治的文獻屈指可數，筆者把文獻綜述重點放在本文

將運用的格舍夫斯基的分析框架上。

如圖1所示，格舍夫斯基認為實現政體穩定需要三個必要條件，分別是合

法性、精英吸納和社會控制能力。如果分開獨立來看待的話，這些必要條件

和單變量思維沒有任何區別。但他的分析框架的特別之處在於把上述條件視

為一個組合，也就是說，政體穩定作為結果，取決於一系列條件的共同作用

而非單個變量的獨立影響。在他看來，不同條件之間存在一種互補關係，這

種不同條件之間的相互支撐功能在單變量思維下通常被忽略。比如精英吸納

和社會控制能力，以及精英吸納和合法性均存在「強互補關係」，這是因為威

權政府「利用正式和非正式手段吸納潛在的越軌精英，以規避反對派領袖嶄露

頭角的危險，同時採用軟性和硬性的鎮壓，以提升反對活動的動員成本」，同

時「精英吸納將內部精英『表演者』與執政政權捆綁，由此減少了將來出現一種

個人的（充滿魅力的）替代方案，以及該方案帶頭推動另外一種世界觀的危險。 

這種『表演』以至觀念上的合法性，能減少之後的說服成本，使精英吸納更為

容易」cm。至於合法性和社會控制能力之間則呈現為「弱互補關係」，原因是社

會控制可能會產生除了維護政體穩定之外其他不可預期的效果，造成面對抵抗 

時所謂的「讓步（蘿蔔）—鎮壓（大棒）難題」（concession-repression dilemma）cn。 

總括而言，格舍夫斯基認為至少存在一個包括具備管治績效、精巧的柔性社

圖1　政體穩定的三個必要條件

資料來源：Johannes	Gerschewski,	“The	Three	Pillars	of	Stability:	Legitimation,	Repression,	and		

Co-Optation	in	Autocratic	Regimes”,	Democratization	20,	no.	1	(201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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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控制技術和多元的精英吸納途徑三個條件在內的組合，才能使威權政體實

現政體穩定的目的co。

格舍夫斯基提供的只是一個理論性的分析框架，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

實當然還有賴經驗材料的檢驗。然而，對於回答本文提出的研究問題，它是

比單變量思維更理想的分析框架。

三　研究方法和案例選擇

純粹從方法論的角度出發，定性比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是處理「條件組合」思維最理想的方法cp，QCA本質上是一種電腦運算

輔助下的比較案例分析。相比定量分析常用的迴歸模型，QCA有以下幾個優

勢：第一，它主要針對小樣本量（約十至一百個之間）的社會現象，例如民主

轉型和威權政體的政體穩定。迴歸分析往往假設樣本服從正態分布，要滿足

這點假設要求，樣本量至少在三十個以上，否則估計結果就會出現偏差、誤

差，而QCA不存在類似問題。第二，它容許研究者找出影響社會現象發生的

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這點通常也是迴歸分析難以做到的。第三，它還能發

掘社會現象發生的不同機制，研究者可基於案例知識對其進行適當的解讀，

因此特別適合用於理論建構或反思。

表1是一個說明QCA案例比較邏輯的簡單例子。假設研究者收集了三個

案例，通過案例比較，發現當三個條件均得到滿足時，結果都為正；缺少其

中一個條件時，結果則為負。這時案例1和案例2的比較便類似於歸納法，而

案例1和案例3，以及案例2和案例3的比較則類似於最相似設計下的比較方

法。於是可以得出結論：a、b和c三者為得到正結果的條件，並構成一個「條

件組合」。

表1　QCA的案例比較邏輯

條件a 條件b 條件c 結果

案例1 + + + +

案例2 + + + +

案例3 + + – –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原則上研究者可以收集所有威權政體在實現政體穩定的有關條件方面的

數據，用QCA進行分析。然而，QCA的分析方法也存在相應的弱點。和量化

分析一樣，QCA軟件運算也要求研究者對每項條件進行編碼。無論取值為 

0或1的「非黑即白」的明確集（crisp set），還是可以在0至1之間取值、更具包

容性的模糊集（fuzzy set），QCA的取值方式都比迴歸分析受到更多的限制，並

且具體取值更取決於研究者對案例的主觀理解而非客觀標準。比如，同樣在

「一國兩制」的制度下，澳門和香港在精英吸納上應該得到相同賦值，但從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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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學術論文 觀標準來看，非建制派在香港立法會獲得的議席比例（約41%）遠比澳門立法

會（約12%）要高，賦值似乎又應該不一樣cq。取決於研究者的理解，兩種賦

值在QCA看來都是可以接受的。這種賦值的主觀性一方面使QCA的穩健性容

易受到批評，另一方面對研究者的案例知識提出了較高的要求，這點經常無

法得到保證。

基於應用QCA可能帶來上述挑戰，本文決定採用一種更為保守的折衷做

法：一方面放棄直接使用QCA，另一方面將QCA的案例比較邏輯用於傳統的

比較案例分析。和表1描述的情況一樣，筆者選取了澳門、香港和新加坡三個

案例作為分析對象，並用澳門和另外兩者分別進行配對比較。這樣的研究設

計主要基於兩個原因：第一，新加坡本身作為混合政體的特性較為適合和澳

門進行比較，可以作為澳門的一個「基準」，用歸納法衡量兩者之間的相似

性，尤其是兩個案例是否都滿足了格舍夫斯基提出的實現政體穩定的「條件組

合」；澳門和香港由於在制度上更接近，可以進一步應用最相似設計案例比

較，以確定因果關係。第二，筆者成長於澳門，在香港和新加坡也有長達一

年以上的學習和生活經驗，對案例背景知識的掌握有較大信心。

四　比較案例分析

（一）澳門與新加坡的相似性

新加坡自1965年獨立建國以來一共進行了十二次大選，執政超過五十年

的人民行動黨在存在反對黨的情況下，至今未輸一仗。人民行動黨的長期統

治地位很難用單一因素去解釋，因此格舍夫斯基的「條件組合」是一個更理想

的分析框架。

首先來看人民行動黨是如何構建合法性的。一般認為，人民行動黨的 

執政基礎是建立在管治績效上，也就是所謂的「績效合法性」。季米特洛夫

（Martin K. Dimitrov）認為，績效合法性是政府和社會之間的一種「隱性契約」，

為了換取社會對既有政權的認可，政府需要不斷向社會提供物質上和政策上

的好處cr。而人民行動黨在這方面可謂頗為成功，只需看兩個例子就能明

白。第一，新加坡社會確實從經濟增長中得到了好處。作為「亞洲四小龍」之

一，新加坡的本地生產總值（GDP）在1960至1990之間維持了最低5.7%、最

高13.1%的年增長cs。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新加坡的人均國民總收入（GNI

〔2010年不變價美元〕）也因此由1962年的3,935美元上升至2016年的50,915美

元，實現了從發展中國家到高收入國家的飛躍ct。第二，新加坡著名的「組

屋」政策是人民行動黨另一個重要政績，據2015年統計，大約82%的本地居

民居住在組屋，其中只有9.7%未擁有住房產權，這使新加坡成為世界上住房

擁有率最高的國家和地區之一dk。

新加坡擁有周期性議會選舉，人民行動黨良好的管治績效為其贏得了相

對反對黨而言更為明顯的優勢。議會選舉在新加坡雖然是公開和競爭性的，

但並不公平，像「集選區」（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這樣具有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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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選舉設計就被認為明顯對反對黨不利dl。但這並不代表人民行動黨沒

有競選壓力，從1980年代開始，反對黨已經具備了贏得議席的能力。2011年

的大選中，人民行動黨更是史無前例地輸掉阿裕尼集選區dm。雖然沒有失去

執政地位的即時危險，但精英吸納始終被人民行動黨視為最重要的管治問題

之一。

精英吸納在新加坡大致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黨內的精英輪換，

主要表現為代表人民行動黨參選議會選舉的潛在候選人的招募。由於招募過

程並不透明，研究者對於具體過程了解不多。有些研究指出，通過內部推薦

的方式，人民行動黨高層每年會約見大約一百名候選人，這些潛在的候選人

通過篩選後，會被安排到不同選區進行歷練dn。第二個部分即是利用議會 

作為吸納反對黨和其他社會精英的平台。人民行動黨在1984和1989年先後 

引入了「非選區議員」（Non-constituency Member of Parliament）和「官委議員」

（Nominated Member of Parliament），前者容許未能贏得議席，但在選區獲取不

少於15%票源且得票為所有落選者中前三位的反對黨黨員獲得議員資格；後

者則由一個專門的委員會進行選拔，獲得議席者通常是各社會領域的無黨派

專業人士。上述兩者被視為人民行動黨適應愈發多元的新加坡社會作出的努

力do。目前新加坡議會裏共有101位議員，89位為民選議員，其中83位來自

人民行動黨dp。換言之，人民行動黨仍然是絕對多數，但反對黨的存在可以

發揮一定的信息反饋功能，從而緩衝威權政體常見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雖然績效合法性和精英吸納能使新加坡社會中的多數人安於現狀，但社

會總會有少數異議者，人民行動黨如何應對這些異議者？之前提到的「高強度

控制」和「低強度控制」是很好的概念分析工具。前者在新加坡的典型代表是

《內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它容許總理基於對社會危害性的主觀判

斷而拘捕任何人。然而，頻繁使用「高強度控制」不但成本高昂（維持軍隊這樣

的暴力機器的常規運轉需要很大的開銷），還容易造成社會不安。多數時候人

民行動黨依賴法律條文的形式，對新加坡社會的言論、集會和資源動員等方

面訂立各種細緻的規定，實行「低強度控制」。這可以由范國瀚和鄞義林兩個

近期例子裏得到體現。范國瀚於2017年被控三項未經警方許可舉辦公開集會

的罪名，其中包括2016年11月26日舉辦的公民不服從與社會運動座談會中，

邀請香港學運領袖黃之鋒透過通訊軟件Skype發言。單是違反這一條法例，就

可能面臨10,000新加坡元的罰款或入獄六個月，或者兩項懲罰同時進行dq。 

鄞義林則因為2014年在博客上撰文指責新加坡政府對「中央公積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管理不善而被李顯龍控告誹謗，最終罪成，被罰款15萬新加

坡元，其後更遭其工作的醫院解僱dr。人民行動黨的嚴法管治風格給新加坡

社會製造了極大的震懾效果，因此多數人均非常自覺地在法律劃定的範圍裏

生活。

和新加坡不同，澳門行政長官並非經由直接選舉，而是由一個四百人的

選舉委員會以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除了第一屆行政長官選舉出現兩名合資

格的候選人外，其後兩屆選舉中唯一候選人均自動當選或連任。但由香港行

政長官董建華和梁振英先後因為施政失誤而未能完成第二任期和連任的情況

來看，中央政府對特區行政長官似乎有着類似於地方官員的考核制度，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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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術論文 維持政體穩定無疑是最重要的任務之一。行政長官必須維持自己在社會和地

方精英兩方面的支持度，才能有效施政。因此澳門政府的合法性基礎其實也

是績效合法性。澳門政府給予社會好處的方式甚至都無需經過政策設計，而

是直接發放福利。比如，澳門《2018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的開篇就是講述各

種年內發放的福利，這裏僅節錄其中的一小部分以作參考ds：

根據《公積金個人帳戶》法律的規定，每名合資格的澳門永久性居民

可獲政府在個人帳戶注入10,000元啟動金；建議繼續額外向居民的公積

金個人帳戶注入預算盈餘特別分配7,000元。

建議2018年繼續實行現金分享措施，向永久性居民每人發放9,000

元，非永久性居民每人5,400元。

延續發放「書簿津貼」，幼兒教育學生每學年調升至2,200元，小學生

每學年調升至2,800元，中學生每學年調升至3,300元。

至於精英吸納方面，基本上和澳門回歸前沒有明顯的區別，三大社團仍

然是行政長官最重要的政治盟友，比如仇國平對澳門立法會官委議員和間選

議員的研究就顯示，多數議席由來自三大社團的候選人瓜分dt。那麼上述策

略的成效如何？余振等人是少數對澳門社會持續進行有關政治態度方面的社

會調查的學者。在問及「澳門人對民主的理解」時，他們得到表2的結果：

表2　澳門社會對民主的理解（%）

怎樣才算是一個民主政府？
（可選多項）

1991年 1999年 2006年 2009年

聽取民意、照顧市民利益 30.0 26.0 58.4 59.3

人民有言論自由 21.2 22.9 27.8 40.4

政府由人民選出來 9.6 32.3 26.7 31.4

廉潔公正的政府 8.1 10.9 32.1 37.2

按法律辦事的政府 4.8 3.4 10.4 22.4

行政效率高的政府 4.8 0.9 15.8 27.0

按三權分立原則組成的政府 3.0 1.7 9.7 15.4

其他 13.3 18.0 8.1 3.1

不知道／沒意見 39.6 34.5 16.8 19.6

樣本數（n） （663） （496） （546） （863）

資源來源：余振、婁勝華、陳卓華：《澳門華人政治文化縱向研究》（香港：三聯書店，2011），

頁95。

表2中最為有趣的兩項是「聽取民意、照顧市民利益」和「政府由人民選出

來」。這兩項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對民主的理解。後者的理解屬於「自由主

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選舉也被視為民主的「最低標準」。不難看出，

雖然澳門社會對於「自由主義民主」的理解在過去二十多年間有了明顯的進

步，但同時選取「聽取民意、照顧市民利益」，即呂杰和史天健所謂的「監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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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guardianship discourse on democracy），從比例上仍然是主流ek。顯然，

澳門社會多數人持有的這種政治態度對於澳門政府而言是好事，因為這意味

着目前主要以績效合法性和拉攏建制派精英來維持管治的方式不需改變。另

一組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提供的調查數據也間接支持上述的判斷，回歸

後澳門市民對政府的滿意程度僅在2017年9月的調查裏首次出現淨值為負

（「不滿意」大於「滿意」的比例）的情況el，但普遍認為這是對8月澳門政府應

對「天鴿」風災失當的即時評價，而非對澳門政治制度的系統性不滿。

澳門社會當然並非對政府施政沒有怨言，但敢於把怨言轉化為實際抗議

行動的人只有少數。澳門已經在2009年通過了《維護國家安全法》，政府具備

使用「高強度控制」的法律基礎，但至今未有需要動用，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

一樣，僅利用「低強度控制」就足以實施社會管控。由於澳門是一個小型的經

濟體，澳門政府幾乎是諸如大學教師、記者、公務員和醫生等被視為民主轉

型催化劑的中產專業人士的主要僱主，其餘像銀行和博彩等行業，為了生意

利益考量也要主動和政府維持較好關係。澳門政府如果要制裁異議者，甚至無 

需像人民行動黨般動用法律作為工具，直接透過經濟手段就可以達到目的em。 

比如，澳門資深民主派議員吳國昌和區錦新本來分別是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員

工和某建制社團下屬中學的教師，1990年代都因為政治意識形態原因而遭到

解僱，類似的例子近年還見於澳門大學的仇國平和聖若瑟大學的蘇鼎德（Éric 

Sautedé）。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的「蘇嘉豪案」。蘇嘉豪不單是澳門

民主派的年輕領袖，也是澳門立法會歷史上最年輕的直選議員。2016年他因

為於行政長官官邸外請願時沒有按警察指示離開而被控「加重違令罪」，一旦

罪名成立，不但可能最高被判處兩年徒刑或240日罰金，還可能因此喪失議員

資格en。雖然蘇嘉豪最終因為只被判罰金、無需監禁，在2018年7月得以重

新回到立法會履行議員職務，但這是否代表澳門的「低強度控制」方式未來將

轉向新加坡式的以法律制裁為主的形式呢？在下面澳門和香港比較的部分，

筆者會列舉更多例子作進一步的討論。

（二）澳門和香港的差異性

由於澳門和香港在非常多方面存在相似性，特別是在《基本法》下，兩者

的合法性和精英吸納在制度上是一樣的，這使得比較澳門和香港來得更容

易。根據格舍夫斯基的「條件組合」，造成兩者政體穩定差異的原因只可能從

社會控制能力方面的差異進行解釋。需要注意的是，社會控制能力的高低並

不完全取決於國家單方面向社會實施控制的能力，而是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相

互角力。也就是說，假如社會要反抗國家施行的社會控制，它至少要考慮兩

個問題：第一，如何進行社會動員；第二，需要計算反抗面對的可能風險和

收益eo。

首先來看港澳在社會動員機制上的差異。貝林（Eva Bellin）在分析為何「阿

拉伯之春」只在埃及和突尼斯取得成功，但在利比亞、也門和敍利亞等國家遭

遇失敗時，就指出社會的動員能力和國家對軍隊的掌控能力是理解結果差異

的關鍵ep。「高強度控制」至目前為止尚未在港澳使用過，港澳可以比較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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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學術論文 有「低強度控制」。而正如之前的討論所示，「低強度控制」在澳門更容易取得

成功，除了因為香港有着更發達的輿論監督、更成熟的公民社會和獨立高效

的司法制度等因素，可以保護表達和追求民主、公義的市民免受打壓之外，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運動的動員機制在港澳有着明顯的差異。從2006年的

保衞天星碼頭、2010年的「反高鐵運動」、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2014年的

「雨傘運動」到近年本土派的崛起等一系列事件，都可以看到本土認同在其中

的作用。莫禮時（Paul Morris）和維克斯（Edward Vickers）指出，香港的本土認

同根植於香港獨特的流行文化和日常生活經驗，這其中包含着一些香港人引

以為傲的諸如法治、公民自由等價值體系，也給予香港人一種區別「我們」和

「他者」的文化儀式eq。而當這套文化儀式和價值觀受到挑戰，並且和香港的

政治發展糾纏在一起時，本土認同就成了極具煽動性並且可以重覆利用的動

員機制。

從圖2和圖3，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澳門人和中國人的認同在1999至2018年 

這段時間內在變化上幾乎總是同步，而且兩者在數值上的差異非常微小；相

反，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認同在雖然在2003至2008年期間呈現合流，但隨後分

歧開始擴大並一直持續至今天。這意味着澳門並不存在類似香港的強烈的本

土認同現象。澳門的社會動員因而不大可能基於「身份」而只能基於「議題」，

但能促發澳門社會廣泛不滿甚至群眾上街的議題極少。由此可以解釋文章開

篇提到的問題：為何像「反離補」遊行這樣的大規模社會運動在澳門回歸後只

發生過一次，而以政治變革為訴求的社會運動則為零的現象。這也是為何蘇

嘉豪作為「反離補」遊行的主要發起人，在事件發生後接受《亞洲週刊》採訪，

談及澳門未來政治發展時表示，「澳門人中有獨立或者分離主義想法的人應該

為零吧！」和「相信爭取民主或者公民社會建立的目標有很多不同的爭取方

式，包括和中央溝通的途徑。我們是希望以溫和的方式進行，而不是和中央

對立。溝通是雙方的事，希望形成良性的溝通」的根本原因er。

至於港澳在上述第二個問題上的差異恐怕要更為明顯：雖然理論上任何

挑戰政府的行為在威權政體中都有被打壓的風險，但即便是威權政體，仍然

圖2　澳門人的身份認同

資料來源：〈請你用0-10分表示你對XXX身分既〔的〕認同感。10分代表絕對認同，0分代表絕

不認同，5分代表一半半。你俾幾多分自己〔你給自己多少分〕？（數表）〉，香港大學民意網站，

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macau/identity/datatabl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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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存在一定的制度約束或規範（例如可能存在成熟的輿論監督和公民社會），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為異議者提供保障。限於篇幅，這裏筆者只考慮法律工作

者（例如法官、律師和法學教授）的取態和行動。我們知道香港社會素來以法

治為核心價值，而在2017至2018年「世界公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

又稱「世界正義工程」）用於衡量法治程度的指標中，香港的得分在全球排名第

十六，足見香港的法治程度得到國際認可es。然而，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並

不足以讓法治得到落實，法律在現實中如何被執行至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不然法律就只是一部部純粹的「文本」。例如，「依法辦事」是近年香港政府在

回應社會質疑時常用的理據，2018年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回應媒體有關

政府拒絕香港外國記者會第一副主席馬凱（Victor Mallet）的工作簽證續期申請

時，就表示「國際間沒有絕對的自由，而且自由在一定情況下會受到限制」，

又指「言論和個人自由受《基本法》保障，強調政府是依法辦事」et。關於這種

施政方式，前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曾在出席2015年度法律開啟典禮所

作的致詞中，引用他2014年9月在新西蘭舉行的世界大律師大會中的演說，

作了極為精闢的點評fk：

首先，在坐〔座〕各位〔意指出席世界大律師大會的各國嘉賓〕都理解「法

治」不僅是只懂盲目地「守法」—「法治」概念更包括：—尊重獨立的司法

機構、法律條文必對人權作出保障、執法者行使法律賦予的酌情權時必

須尊重個人的權利和自由。這些例子都說明「法治」概念遠遠超出單純「守

法」。事實上，過份強調民眾必須「守法」（而對其他元素避重就輕或隻字

不提），往往是極權政府的特徵：熱衷於利用法律作為整治民眾的工具，

而不是用法律約束自己管治的方式。

圖3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資料來源：〈你會稱自己為香港人／中國人／香港的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數表）〉，香港大學民

意網站，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poll/datatables.html。

說明：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香港和澳門詢問問題的方式上有微小的差異。香港的調查以電話

進行，每半年一次，每次樣本約1,000個。在澳門的調查同樣以電話問卷的方式進行，每年只進

行一次，樣本約500個。但由於澳門的問卷不存在香港的問卷上多元身份認同的選項，為了和香

港進行對比，在處理數據時把「香港人」和「中國的香港人」，以及「中國人」和「香港的中國人」，

各自合併為「香港人」和「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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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香港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這場風波背後的核心爭議是：社

會普遍擔憂一旦條例通過，香港的法治可能會因此受到損害。事實上，早於 

3月，香港政府提出把原本涵蓋的四十六條罪行減至三十七條，希望藉此爭 

取商界的支持。香港法律專業團體「法政匯思」召集人、大律師李安然在接受

《眾新聞》訪問時，就已明確指出政府傾向商界利益的行為缺乏理據：「《逃犯

條例》的46條罪行，無〔每〕個都有根有據，而家唔係抽六合彩隨便揀9個罪行

出來，政府是特登揀9個出來〔現在不是由六合彩隨機抽出九個罪行，政府是

刻意挑選了這九個罪行〕，那麼每個背後都應有剔除的理念、基礎，但現在公

眾卻不清楚，政府昨日也沒有逐一解釋。」fl自6月開始一系列官民衝突爆發

後，法政匯思除了在媒體繼續發聲作出法律分析外，也積極地在其社交媒體

Facebook專頁上提供法律援助，並讓示威者明白自己的權益fm。雖然由於缺

乏數據，目前無法精確衡量上述的法律工作者在對待社會爭議議題時的取態

和行動，在多大程度上減低了市民對參與社會運動風險的認知，從而促進了

對社會控制的抵抗，但根據其他國家（包括已發展國家如美國、日本，以及發

展中國家如埃及、委內瑞拉）的經驗，效果應該是正面和有幫助的fn。

那麼澳門的情況又如何？讓筆者再以「蘇嘉豪案」作為例子。蘇嘉豪在

2017年12月被中止議員資格後，接着的是澳門初級法院對其被指控「加重違

令罪」展開聆訊。有意思的是，據報導蘇嘉豪在尋找律師為自己進行辯護的過

程中並不順利。後來成為其辯護律師之一的何睿智更直接向媒體表示，這是

一宗政治檢控，正因為如此，很多本地律師不敢接手這樣的案件fo。

或許更能反映澳門法律現實執行狀況的是一宗和香港《逃犯條例》修訂爭

議有關的集會。事件的背景非常簡單，有澳門市民計劃在2019年8月19日晚

於議事亭前地以默站形式「反對香港警察使用暴力對付市民」。該集會的信息

經社交媒體傳播，受到廣泛關注，但在原定舉行日期五天前被警方以集會可

能會作出「違反澳門法律方式表達訴求的行為」為由不予批准fp。同樣限於篇

幅的關係，本文不會對警方的決定是否具有合理正當的法律依據展開討論，

筆者感興趣的是澳門本地法律從業人員的態度。事實上，和香港的情況不同， 

澳門的法律工作者甚少在媒體上就社會議題發表意見，因此澳門律師公會主

席華年達（Joaquim J. N. Valente）作出警方不批准集會的決定是正當並合法的

表態，作為為數不多的例子，具有標誌性的意義。他指出多數澳門人不會做

香港人正在做的事，「只會看到自己後花園的那片小天地」fq。

哈利迪（Terence C. Halliday）等學者把一個社會中法律工作者對於特定社

會議題的取態稱為「法律情結」（Legal Complex），認為它是集會、言論、公民

社會等涉及自由表達的維度的一種延伸，並由此影響了一個社會中的法律工

作者成為容讓政府「依法辦事」的旁觀者，還是爭取和捍衞自由的一份子fr。

上述的例子在經驗層面而言已足夠說明港澳的「法律情結」存在顯著的差異，

和澳門的政治文化一樣，澳門的法律工作者顯然在政治立場總體來說更保

守，並且傾向不就社會議題發表意見或採取實質性的行動。換言之，相較香

港，澳門的異議者將更難獲得法律工作者的援助（無論是表態還是實際行動）， 

從而使後者更容易暴露於國家制裁的危險之中。從這個層面而言，澳門和新

加坡「以法律維穩」的情況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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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論

本文的一個主要貢獻是從比較政治角度去分析和理解澳門的政體穩定，

通過使用格舍夫斯基提出的實現政體穩定的「條件組合」分析框架，筆者認為

無論是相較於傳統的「法團主義」，還是威權政治研究常用的單變量思維，這

一分析方法都較好地解決了既有解釋可能存在的邏輯衝突，並為理解澳門的

政體穩定帶來新視角。

總括而言，格舍夫斯基認為政體穩定至少存在一個具備管治績效、精巧

的柔性社會控制技術和多元的精英吸納途徑三個基本必要條件組成的組合。

通過新加坡、澳門和香港三個案例的比較可以發現，雖然澳門缺乏強大的對

執政者持續施壓的反對力量，上述條件的互補關係不如新加坡明顯，但從整

體來考察的話，新加坡和澳門滿足了所有實現政體穩定的必要條件，香港則

在社會控制能力一項上有所欠缺。由於新加坡和澳門的社會控制能力恰恰是

最具相似性，同時又是澳門和香港之間差異最大的條件，因此僅就澳門和香

港兩者而言，社會控制能力和政體穩定與否可以理解為因果關係。本文的研

究結論因此同時具有了理論和現實層面的意義。

首先，社會控制能力在港澳兩地的差異主要是由身份認同和對異議者的

制度性保障兩個因素構成的，這就為未來探討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研究問

題。比如，為何港澳兩地有那麼多共性，但在本土認同上卻有那麼大的差

異？對異議者的制度性保障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市民的政治參與程度或興趣？

這樣的問題非常適合運用諸如實驗方法等目前比較政治研究中流行的分析技

術進行探究。通過回答類似的研究問題，港澳政治研究可以跳出區域研究的

視角，在更為一般化的學科理論中作出理論和實證上的貢獻。

其次，雖然根據格舍夫斯基的「條件組合」，威權政體要實現政體穩定 

並非必須對反對力量施以控制，而是可以把它們吸納到自己的統治聯盟裏 

進行消解，然而，本土意識和力量在香港政治光譜的崛起觸及了中央政府的

政治底線，精英吸納因而是不可能的選項。這意味着未來香港在維持政體 

穩定上極可能是沿着加強社會控制能力的方向推進。事實上，香港警方最近

對待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示威者的手法，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這個 

推測。這樣的話，社會上流行的所謂「今日澳門，明日香港」的說法就不無 

道理了。

註釋
1	 據統計，1997至2004年間，香港每年有超過2,100宗示威或遊行，2010年	

更多於5,000宗。有研究因此稱香港為「示威之城」（a	city	of	protests）。參見

Chor-yung	Cheung,	“Hong	Kong’s	Systemic	Crisis	of	Governance	and	the	Revolt		

of	 the	‘Post-80s’	Youth:	The	Anti-Express	Rail	Campaign”,	in	New	Trend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Hong	Kong,	ed.	Joseph	Y.	S.	Cheng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1),	417,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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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lder,	CO:	L.	Rienner	Publishers,	2006),	1-23.

3	 婁勝華：〈挑戰與變革：澳門社團可持續發展分析〉，《行政》，2013年第2

期，頁245-47。

4	 Philippe	C.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The	Review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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